
性命之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运气问题

吴先伍

　　摘　要：：性命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不仅具有浓郁的道德意蕴，而且与现代道德运气问题内在

相通。 儒家虽然承认命运对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但是将其限制在如贫富、寿夭等向外追求的领

域，而坚决否认运气对于道德品性的决定作用。 从德性生成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具有仁心善性，因此并不存在所

谓生成运气的问题；从德性养成的角度来说，虽然德性养成的过程中会遭遇原因运气、环境运气、结果运气，但是儒

家认为这些运气因素都是外在于内在德性的，它们只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不能影响更不能决定人们内在的道德品

性。 因此，儒家在道德运气问题上实际上与西方伦理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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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哲学中“性”和“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

范畴，因为这关系到人之为人、安身立命等相关问

题，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核心问题。 以儒家

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成人”之学、
安身立命之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性”与“命”联系

非常紧密，《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王充说“天
命，犹性也”（《论衡·命禄篇》）。 “性”与“命”之间

紧密的联系导致人们往往将二者混而为一，从而走

向了宿命论、命定论。 后来朱熹就直接将“性”看作

“天命”，主张复性说：“命，犹令也。 性即理也。 天

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

令也。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

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１］１７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孟子为了防止儒家人性

论走向宿命论、命定论，就专门在“性” “命”之间进

行了分辨，澄清二者之间的差别。 孟子曰：“口之于

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

于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

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
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因此，在中国古代，性命之辨构

成了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顺着内涵侧重和

目的指向，性命之辨又分化出性习之辨与力命之争，
强调人定胜天，强调后天修养、人力的重要作用，重
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

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

成果，本文不再赘述。 不过笔者以为，这些研究相对

单一化，只是侧重于古代文献的梳理和理论阐述，没
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现代西方哲学有效接轨，从
而忽略了其中所隐含的运气问题。 本文主要以西方

的道德运气研究为参照，以儒家文献中的相关论述

为核心，揭示儒家性命之辨的道德运气内涵。

一、顺受其正：儒家天命论
对运气的接纳

　 　 虽然“运气”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
是道德运气则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 美国哲学

家内格尔对道德运气的解释是：“凡是某人所做之

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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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判断对象之处，
那就可以称之为道德上的运气。” ［２］２９内格尔的解

释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凡是某人所做

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

素”，是对于运气的界定，这里的核心是强调人们所

做的事情在重要方面往往不是取决于人们自身，而
是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实际上也就是各

种各样偶然性的外在因素，也就是所谓的运气因素；
第二部分则是“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

判断对象之处”，将运气与道德连接起来，强调一旦

我们对与运气相关的各个方面展开道德判断，那么

这个运气就成了道德运气，这就意味着，道德行为的

某些重要方面往往也是取决于人们“所无法控制的

因素”。 因此，道德运气不过是将运气运用于道德

领域而已，是诸多运气当中的一种，与其他运气之间

没有本质区别。
西方的道德运气论者之所以重提道德运气，是

为了纠正西方传统道德论者彻底否定运气之偏。 古

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谈到运气，但是

他否定运气在伦理学中的地位，认为伦理学追求的

是幸福生活，尽管幸福生活需要外在运气作为补充，
但是幸福最终与德性联系在一起，真正能够决定幸

福的是德性而非运气。 “幸福和不幸并不依赖于运

气” ［３］２８，“幸福的人不会因为运气的变故而改变自

己” ［３］２９。 尽管康德号称在伦理学领域开展了一场

哥白尼式革命，但是他在运气问题上仍然沿袭了西

方的传统观点。 在康德看来，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出

自善良意志的行为，而善良意志是一种绝对的善，不
受偶然性运气的影响，如果某人由于运气不佳而使

自己的行为受挫，那么这并不会对善良意志造成任

何伤害。 “他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仍然还是一无

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当然不是个单纯的

愿望，而是用尽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办法），它仍然如

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

就具有价值。” ［４］

正是基于对传统的全面认识和深刻反思，英国

哲学家威廉斯指出，在传统的道德理论中运气没有

任何地位，“不仅是道德可以不受运气的影响，而且

也是他自己可以通过道德部分地不受运气的影

响” ［５］３１。 传统道德理论排除运气的依据在于对自

我圆满自足的盲目坚持，传统道德论者认为一切都

在自我控制之内，人们既可以控制自己的道德行为，
也可以控制自己的道德水平。 道德运气论者则对此

持一种怀疑态度，认为人无论道德与否，都不可能完

满自足，人作为世界中的人，生存发展、立身行事都

必然会依赖于外部条件，“这些大都由不受控制的

因素所决定”，“归根结底，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没有

一件或几乎没有一件是由他控制的” ［２］５９。 正是因

为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不可控制的因素，甚至

我们的生活也往往被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所控制，
所以道德运气论者强调，我们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

度上是被运气所决定的，“运气对于道德生活来说

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５］５７。 运气与道德密不可

分，运气决定了我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水平。
通过对西方道德运气问题发展史的简单梳理我

们可以看出，道德运气论中隐含着一种决定论，道德

生活乃至整个生活都被偶然性运气所决定，这实际

上就是一种命定论，而这与儒家“命”的概念具有高

度的重合性。 儒家的“命”虽然常被理解为命运，但
往往被赋予了一种必然性，从而内含决定论、命
定论。

在中国哲学中，“命”或“命运”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范畴，含义非常丰富。 在有关性命之辨的论述中，
孟子主要是从自然欲望、自然本能的角度来谈论

“命”，如目好美色，耳好美声，口好美味，鼻好香气，
四肢好安逸，这些都是人的自然本能。 自然本能实

际上就是一种天赋，天赋乃是天之所赋予，它是由上

天所决定的，是一种偶然性的天命，这也就是董仲舒

所说的“臣闻命者天之令也” ［６］ 。 天赋本身就具有

强烈的命定论色彩，具有偶然性运气成分，因为它不

是人们自身所能控制的。 人们不能决定自身的天

赋，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如有人天生耳聪

目明，有人天生耳目残疾，纯粹是天命使然，受制于

偶然性运气。 同时，自然本能的满足同样需要偶然

性的运气，如有的人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能遍赏

美色、遍尝美味；而有些人则出身贫寒，从小过着衣

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即使尝遍艰辛，也无法满

足感官的基本欲求。 这与个人的努力无关，而与命

运有关，因为“命”和运气有好坏之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在这里只是用自然本

能作为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命”，并不是说“命”就是

自然本能。 实际上就像内格尔所说的，“凡是某人

所做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

素”，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作“命”，无论是政治上的权

力与地位，还是个人的贫富、寿夭，都是命运使然。
如商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 ［７］ 商纣王就是在

强调自己能成为帝王是禀受了天命，具有“命祚”。
后来子夏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论语·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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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就是强调人的寿命长短、富贵与否都是由天

命所决定的，是“命遇”使然。 孔子朋友原壤虽然小

时候就不遵守礼仪规范，长大了也没有长进，没有值

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他命运较好，能够“老而不死”；
而孔子弟子颜渊与冉耕虽然注重道德修养，并在孔

门“四科”的“德行”一科中名列前茅，但是他们却遭

受贫困疾病等种种不幸，并且最终英年早逝，因而孔

子只能将其归为命运的不公。 孔子在看望病重的冉

耕时感叹地说：“亡之，命矣夫！” （《论语·雍也》）
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里，“命”渗透于人类现实生

活的诸多方面，对于人们的功名利禄及贫富、寿夭等

外在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
运气本来是偶然性的，而儒家却将偶然性运气

归结为天命，从而使得运气获得了一种必然性解释。
这样一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偶然性的意外事

件，也就是好运与厄运，最终都被归结为天命，并认

为这是上天早已设定好的，与个人努力与否、与个人

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关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宿命论、
决定论，一切皆由天注定。 墨家认为儒家讲天命会

导致人们否定个人努力，放弃社会责任，如“上不听

治，下不从事”（《墨子·非命上》）。 实际上，墨家的

评判有些偏离儒家天命论的本来面目，因为儒家并

不是要通过将偶然性运气必然化为天命从而帮助人

们逃避残酷的社会现实，而是要求人们坦然面对挫

败，增强抵御挫败打击的能力。 既然“死生有命，富
贵在天”，这些都是命运使然，那么，我们就完全可

以坦然地面对生死、贫富，没有必要为生死、贫富而

愁肠百结。 就像孔子学养深厚，德行高尚，但是始终

怀才不遇，终生颠沛流离，孔子就将自己的挫败归结

为时运不佳，缺乏天命垂青，“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从而减轻了

自己的内在压力，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坦然接

受自己的失意， “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 · 宪

问》），安贫乐道，自得其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儒家并没有因此而滑向道

家，从而像道家一样彻底被动地顺天俟命。 因为儒

家并没有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纳入“命”的范围

之中，像“性”就在命运之外，不受天命或偶然性运

气控制。 孟子在自己的论述中说“性也，有命也，君
子不谓性也”，“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谓命也”，是将

“性”“命”对举。 这也就是说，“命”并不是无限性

的，“命”不是至大无外、涵括一切的，而是具有自己

的范围和阈限的，而“性”就超出了“命”的范围之

外，“命”并不能涵括“性”。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意思就是自己什么事情都没做，但是有些结果却会

莫名其妙地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自己不得不接受它，
这就是“命”，而这也就是道德运气论者所讲的运

气，因为“莫”就强调了“无法控制的因素”，人们无

法控制那些行为及其结果。
不过在儒家看来，“命”的范围是有限的，不是

无限的。 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

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儒家把一

切受到外在条件影响的事都归入了“命”的范围，承
认在这个范围中个人的努力是徒劳的，要接受命运

安排的一切，要顺命、配命、俟命，从而给予运气以生

存的空间，像前文所说的贫富、寿夭皆是如此。 反过

来说，那些不受外在条件影响、完全受自我控制的事

情就在“命”的范围之外，也就与运气无关，从而在

命定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为“性”保留了地盘。 不过，即使在“命”的范围

之中，虽然儒家说“死生有命”，但同时也强调要“顺
受其正”，也就是要顺理而行，不能胡作非为，不能

故意去伤身害命。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

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因此，儒家也不

接受墨家所说的无所作为的命定论，还是为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即使在受命运控制的

领域，人类也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通过上文对儒家“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

家承认运气对人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并且要求人

们顺命。 不过儒家又限制了命运的范围，认为运气

的影响力只存在于具有条件性的外在追求，从而为

内在的“性”保留了地盘，为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提供了可能，人们可以“顺受其正”。

二、性善论：儒家对生成运气的拒绝

儒家对“命”做了范围限制，强调人们只有在

“求在外者”的领域中才会遭遇无法控制的因素，才
会被偶然性运气所支配。 人们一旦进入“求在我

者”的领域，一切就开始由自我决定，就不再受制于

外在条件，也就可以免受偶然性运气的影响。 这就

是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

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这个“求在我

者”的领域就是“性”的领域。 孟子的意思就是说，
“性”是由自我所决定的，而不是被“命”或偶然性运

气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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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性”的首要含义就是人之为人的

本质规定性，也就是“生之质”。 对于儒家来说，人
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不是别的，而是仁义道德，或者

说是“仁”。 孔子说“仁者人也” （《中庸·二十》），
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上》），都是把

“仁”看作人的本质规定性，都是以“仁”来规定人。
实际上，有关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儒家经常将“仁”
与“人”混同使用中得到佐证，如《论语》中说：“观
过，斯知仁矣”（《里仁》），“井有仁焉”（《雍也》），其
中的“仁”字都是作“人”解。 正是因为“仁”构成了

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儒学作为成人之学，实
际上就是要“成仁” “成人”，“仁”因此成了儒学的

核心。 孟子所说的“求在我者”中的追求对象实际

上就是儒学的核心———“仁”，就是“成仁”“成人”。
“仁”在儒家那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狭

义的“仁”是指具体的德目，与义、礼、智并列；而广

义的“仁”则是指总括性的德性，将德、仁、义、礼都

包罗其中。 无论是哪种用法，“仁”都与道德有关，
“仁人”都是指道德高尚的人。 由于“仁义”道德构

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成人”与“成
仁”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儒家的终极追求我们

既可以说是“成仁”，也可以说是“成人”，儒家既是

“成仁”之道，也是“成人”之道。 对于儒家来说，是
否“成仁”或者是否“成人”，都不是由天命所决定

的，而是取决于自我的追求。 孔子说：“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说：“万物皆备

于我矣。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孟子·尽心上》）他们都认为仁道的追求只

需反身向内，执行忠恕之道就可以达到，而无须向外

乞求命运的垂青。
既然儒家以“成仁” “成人”作为自己的终极追

求，那么，仁义道德这个本质规定性是先天就有的还

是后天养成的呢？ 如何来实现人的本质规定性？ 这

就涉及中国历史上争论不休的人性论问题。
人性论与天命论问题在中国古代密切相关，因

此对人性问题的理解实际上也就关涉儒家对于道德

运气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在先秦时期，人性问题的

探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涌现了各种各样的人性

论，既有性善论，也有性恶论，还有性无善恶论、善恶

混论等。 不过在这些纷繁复杂的人性论背后，人们

普遍接受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那就是告子的

“生之谓性”。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在先秦遗文中只

有“生”字而无“性”字，汉语中的“性”字是以“生”
字为母字发展演变而来。 徐复观说：“性之原义，应

指人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而言，有如今日所说之

‘本能’。” ［８］从“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 “本能”
等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复观实际上认为人们在

最初把人性看作一种自然的禀赋，是天生如此的，而
这就与“命”具有高度的类似性。 当我们将“性”解
作“生”，将其看作天赋本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

非常接近道德运气论者所说的生成运气。 因为生成

运气就是一种天生的禀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潜能，而这种潜能和气质对于人们未来的发展将会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种现象是生成的运气：你
是这样一种人，这不只是你有意做什么的问题，还是

你的倾向、潜能和气质的问题。” ［２］３１

按照道德运气论者的观点，一个人的行为是否

道德，不仅与其天赋联系紧密，甚至直接被天赋所决

定。 就像在威廉斯所举的高更不顾亲朋好友劝阻而

执意离家学习绘画的例子中，如果高更本身具有绘

画天赋，进而在绘画方面卓然成家，那么他抛弃亲朋

好友学习绘画的行为就会得到道德辩护，他的行为

就是道德的；如果他缺乏绘画天赋，从而导致他在绘

画上一事无成，那么他的行为就无法得到道德辩护，
他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 在这里，道德运气论者不

仅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他的生成运

气，而且认为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样取决于他

的生成运气。 虽然儒家承认“性”与“命”有时相互

交织，但是反对以“性”为“命”，反对将具体技能方

面的天赋认作人性，认为这是“命”而非“性”。 儒家

承认人与人之间在具体的技能方面（如音乐、绘画、
体育等）存在天赋差异，天赋决定了人的发展极限，
否认人类存在超越天赋极限而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就超出了人的天赋极限，
这是任何人接受任何锻炼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就

是人的天命。
总而言之，人的生成运气也就决定了人们在技

能方面、事功方面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在现实生活

中，每个人在天赋方面都会存在差异，人们在技能、
事功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所能取得的成就也必然

会有所不同，这都是命运使然，是不可强求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道德不是技能，更不是运用

技能所取得的成就与功业。 譬如，孔子说：“君子不

器。”（《论语·为政》）对此朱熹的解释是：“器者，
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 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

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１］５６“器”代表的就是

一种功能、功用，“君子不器”就是反对从功能、功用

方面来理解君子；对于君子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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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才是人们评价君子的根据和

标准。 “君子不器”告诉人们，儒家旗帜鲜明地反对

将道德看作某些特定的技能、技艺。 既然道德不是

技能、技艺，那么，我们就不能将技能、技艺对于天赋

或生成运气的依赖应用于道德身上，道德不受制于

偶然性的生成运气。
虽然儒家强调道德与技艺、技能方面的差别，但

这并不意味着儒家认为道德与天赋无关，而是说儒

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天赋并不像技能方面

的天赋那样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否认天赋会对人

们道德水平的高低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所有人都拥有道德天赋。 在儒家看来，仁

心善性就是人在道德方面的天赋，而这并不是某些

人所拥有的特殊禀赋，而是所有正常人都会拥有的

天赋。 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

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 “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 “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

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些观点明确地

肯定道德天赋不是某些人的特权，而是被所有人拥

有，因此将其看作人类的天德、天爵。
第二，道德天赋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孟

子明确指出，人在出生的时候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非

常微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

下》），而这种“几希”的差别就是仁心善性。 人与动

物之间的差异是质的差异，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则

是量的差异，因此由动物进化到人是一个经由量变

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显然大于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既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都非

常微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更加微小，这种微

小的量的差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可以忽略不

计的差异不可能一锤定音地决定人们道德品性的

高低。
第三，真正决定道德品性高低的是后天的扩充

存养。 “几希”的仁心善性被儒家称为“四端”，而且

这种“四端”是所有人都先天具有的。 “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

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端”乃是发

端、萌芽之意。 人有“四端”也就意味着人天生就有

良知良能，就具有培育道德品性的萌芽、胚胎，就具

备成为道德之人的可能性。 不过，由可能变为现实

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扩充存养的过程，否则，人们就

无法在道德养成的过程中架起一座由可能性通往现

实性的桥梁。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因

此，对于儒家来说，真正决定人能否成为道德之人的

不是生成性运气或“能”的问题，而是后天的扩充存

养或“为”的问题，个人努力才是决定人们能否养成

良好的道德品性，决定人们能否“成仁”“成人”的关

键所在。 就像孟子批评齐宣王借口自己具有性格缺

陷（好货、好色、好勇等）不愿“保民而王”一样，“王
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不能”是生成运气问题，“不为”则是主观态度与后

天努力问题，与运气无关。 正是基于此，孟子将

“性”与“命”区分开来。 他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

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

心下》）孟子指出，之所以要将仁、义、礼、知、圣看作

“性”而非“命”，就是因为它们都不是不受人类自身

所控制的偶然性因素，不是“求在外者”的命运，而
是“求在内者”的道德品性，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努

力，我们就可以获得、做到。
上文所讲的实际上也就是儒家的性善论。 儒家

的性善论虽然同样强调人的自然禀赋，但是儒家既

不认为人所有的自然禀赋都是人性，也不认为人天

生就是道德高尚之人，而是认为只有人区别于自然

万物的禀赋或仁心善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

定性，而且这种自然禀赋或仁心善性并不是处于一

种完成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发端、萌芽状态，它只是

为人成为道德高尚之人提供了倾向和可能性。 这也

就是说，儒家的性善论不是一种先天本善论，而是一

种自然向善论，人并不是一出生就道德高尚，而只是

具有向善的自然倾向，而这种倾向为人们成为道德

高尚之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因此，一个人能不

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是取决于带有偶然性

运气的天赋或生成运气，而是取决于后天的努力，也
就是自己“为”与“不为”的问题。 如有子说：“孝弟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孟子说：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孟子·告子上》）他
们都特别强调人们的所作所为及后天努力的道德养

成在成就道德高尚之人过程中的重要性。 既然所有

人都具有仁心善性，都具有成为道德之人所需要的

自然禀赋，那么，只要我们对其加以扩充存养，我们

就会培养出道德的人性，就会成为道德高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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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道德运气论者所讲的生成运气在道德养成过

程中根本就不具有决定作用，它不能决定人们是否

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总而言之，人们只能将自己不

能成为道德高尚之人的原因归结于自身不够努力，
而不能将其归结于偶然性的生成运气。

三、成性论：儒家对三种运气的拒绝

儒家的性善论实际上不是一种命定论，而是一

种成性论。 人性是一个生成的过程，需要人们不断

地加以扩充存养，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上》中所说

的“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上文所讲的内容主要是

从人性本善的角度讨论了人性养成的前提，从而否

定了生成运气在道德品性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下面

我们再从人性养成的其他方面讨论与运气相关的问

题。 按照内格尔的区分，道德运气主要分为四种：生
成运气、环境运气、原因运气和结果运气。 环境运气

自然与环境相关，它所指向的就是人们在特殊情境

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而人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具

有偶然性运气成分；原因运气则是指人们先前所处

的环境对于行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结果运气则是

人们行动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特殊结果的运

气［２］３１。 我们下面从人性养成的角度来讨论儒家

对除生成运气之外的其他三种运气的处理。
虽然先天的禀赋为道德人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

基础，但是先天的道德禀赋不会自然而然地成长为

道德的参天大树，它需要人们的精心培育，需要人的

扩充存养之功，否则就会枯萎死亡。 由于仁心善性

的扩充存养是一个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既受

到个人努力的内在影响，也受到成长中生活环境的

外在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个人努力在人性

养成中的重要作用，而不考虑外在环境在道德人性

形成中的重要影响。 这也是道德运气论者所强调的

原因运气，他们认为这构成了道德人性形成的一个

重要原因。
实际上，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原因运气问题。

在孔子之前，晏婴在面对楚王指责齐人在楚国为盗

时就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

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今民

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

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实际上是借南

橘北枳的例子来说明生活环境对于人的品行的重要

影响作用。 儒家学者同样重视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作

用。 孔子说自己之所以博学多能，并不是因为自己

天赋异禀，而是因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
语·子罕》），就是强调小时候贫困的生活环境对自

己人生发展的影响，正是在环境逼迫之下，他才成了

一个博学多能之人。 如果说孔子所言还比较隐晦，
那么孟子对于环境的影响作用就说得比较直白。 孟

子曾经举过一个楚人学齐语的例子：“一齐人傅之，
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

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滕文公下》）“庄岳”是齐国都城临淄下面

的一个集镇，也就是一个众人皆说齐语的环境。 如

果一个楚人被置于众人皆说齐语的环境中，那么，在
环境的逼迫之下，他必然抛弃母语（楚语）而说齐

语，否则，他就不能与别人进行正常的交流。 孟子通

过这样一个例子，生动地诠释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

于一个人的道德养成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个置

身于道德环境中的人，想不成为道德之人都很困难，
因为外在的道德环境对于人们的言行举止就会产生

同化作用，催逼人们去做道德之事，成为道德高尚

之人。
虽然儒家承认环境在人性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

的影响作用，但是并不会像墨家所认为的那样将其

看作不可移易的命运，从而走向命定论、宿命论。 外

在环境虽然重要，但是环境并不能决定生活于其中

的人们的道德品性，环境的好坏与人们道德品性的

好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就像同样生活在礼

崩乐坏的先秦时代，既有杀人越货的盗跖，也有济世

救民的伊尹；既有独善其身的伯夷，也有兼济天下的

孔孟。 因此，环境虽然为人们提供了成为道德高尚

之人所需要的外在条件，能为人们成为道德高尚的

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决定人们

能否成为道德高尚之人。 这是因为人在某种程度上

又可以超然独立于环境之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拒
绝接受环境的影响，就像荷花可以 “出淤泥而不

染”，屈原可以做到“世人皆醉而我独醒”。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本身也是可以

选择的，就像上文所举孟子所讲的楚人学齐语的例

子，实际上不仅是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强调

对于环境选择的重要性，是选择继续待在楚国学齐

语，还是选择到齐国去学齐语，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将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选择”强调的则是自我

的主观能动性，而环境本身则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它
具有被动性。 因此，在环境与选择之间，选择居于更

加重要的地位，是选择决定了我们所处的环境，而不

是所处的环境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儒家更加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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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而非环境。 就像孔子告诫人们要选择与道德

高尚的人生活在一起，从而为自己创造良好的道德

氛围。 “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知？” （《论语·
里仁》）后来孟母或许正是受到孔子的启发才屡次

迁移居所，竭力为孟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因此，儒家虽然承认环境能为道德的养成提供助力，
但是并不将环境看作道德形成的决定因素，而是注

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学习的决定作用，主张人

是学以成人，学以成圣。 《论语》和《荀子》都以讨论

学习问题开篇，就足以体现学习在儒家“成仁” “成
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而这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

能够成为道德高尚之人的原因，从而否定了原因运

气的决定作用。 如孔子在总结自己一生的道路时就

以学习贯穿整个人生，他并没有为原因运气保留一

席之地。
实际上环境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性格、能力和气

质，也会影响我们所处的情境和所面临的问题。 就

像内格尔所说，一个人由于运气不佳而生活在纳粹

德国，从而面临着是否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两难处境，
而其他国家的公民则因为置身于德国之外而幸运地

避免了这一尴尬处境，这就是道德运气论者所说的

环境运气。 对于儒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

德问题。 道德涉及我们如何对待处理问题，而不是

取决于我们不得不处于其中的情境和所面临的问

题，除非这个情境和问题是我们所造成的，否则我们

所处的情境和面临的问题都与我们的道德品性无

关，我们并不能根据一个人所处的情境和所面临的

问题来对其展开道德评价。 例如，对于一个普通的

德国民众来说，他并不能决定纳粹是否出现，纳粹的

出现与普通德国民众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而且一

个人出生、生活在纳粹德国也不是由他的道德品质

所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出生、生活在纳粹德国的

德国人都是道德卑下之人。 又如，孔子和孟子都生

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但我们并不能因此

而说孔子和孟子都是道德败坏之人。 礼崩乐坏不是

孔子和孟子造成的，孔子和孟子不仅没有做出违反

礼乐制度的行为，而且是礼崩乐坏社会环境的积极

改造者，因此礼崩乐坏与孔子和孟子的道德品质无

关。 当代美德伦理学家赫斯特豪斯曾经举过一个相

反的例子：一个人因为婚外情导致情人怀孕，他面临

着为情人负责还是为妻子负责的尴尬处境，这种处

境由于是其不道德行为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依

据其所处的情境和所面临的问题说他是一个道德卑

下之人。 如果我们是卑劣处境的创造者，那么我们

就是不道德的；如果卑劣处境不是我们造成的，那么

它就与我们的道德品性无关。 因此，无论是哪一种

情况都不存在运气的问题，环境都不是形成人们特

定道德品质的原因。
儒家真正将环境与人的道德品性联系起来的就

是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

禄，为五斗米折腰，一味地迎合环境，就像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艾希曼，这种人

就是不道德的。 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儒家将其看

作是对于人的道德品性的一个考验，一个真正道德

高尚的人要不为环境所迫，不为艰难处境所摇撼，坚
定地坚持自己的操守，做到安贫乐道，“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

下》）。 对于儒家来说，环境并不是决定人们道德品

性的因素，而恰恰是检验人们道德品性的 “试金

石”。 儒家认为我们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并不是命

运的不公，而是上天对于我们的磨炼。 “故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孟子·告子下》）因此，环境对于人们德性

的养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是否与世俗同

流合污，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仁心善性。 就像在孔

子时代，“互乡难与言”，但是“互乡”也有人希望打

破环境的限制，希望进步，孔子觉得这种人才是值得

赞赏的，生于“互乡”只是运气不佳使然，但是他有

一颗向善之心，愿意成为道德之人，我们应该给予他

关怀，帮助其实现愿望。
虽然结果运气并不能全部归结于环境，但是有

些结果确实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就像在

威廉斯所举的违规的卡车司机的案例中，司机所受

到的处罚是由结果所决定的：如果他发生了碰撞行

人的恶性交通事故，那么这个司机就会遭受严厉的

法律惩罚；如果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司机所受的处罚

就会相对较轻甚至免受法律处罚。 威廉斯据此而将

其应用于道德领域，进而认为，对于行为的道德评估

取决于受偶然性运气支配的结果，结果决定了一个

行为道德与否。 正如前文所言，行为本身是受环境

影响的，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环境有关，因此，
结果运气与环境很难截然分开，二者之间存在紧密

的联系。 对于这个案例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威

廉斯在这里实际上犯了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的错

误，二是结果运气是否会影响道德判断。 道德与法

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对于法律而言，对一个

犯罪行为的认定，结果是最为重要的判断依据，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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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果具有客观公开性，所以根据结果来判罪量

刑更容易把握，更容易做到客观公正，这抑制了主观

性发挥的空间，从而有利于避免人情案等冤假错案

的发生。 对于道德恰恰不是如此，道德更关注的是

自觉、自愿问题，更加关注自我主观能动性问题，这
就要求由外在的结果走向人的内心。 二者之间的差

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以法律判决来代替道德判断，
我们必须从道德品性出发来思考结果运气到底是否

会影响道德判断。
在道德判断问题上，道德运气论者与儒家之间

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道德运气论者实际上是要评

判道德行为，而儒家则要评判道德品性。 如果对行

为进行道德评判，那么这个评判就高度依赖运气，行
为结果本身就是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行为

本身是受环境影响的，摆脱不了偶然性运气，道德评

判就具有高度的或然性。 尽管儒家高度重视行为及

其结果，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定会做出道德的

行为，并期待其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儒家反对以行

为及其结果作为标准来进行道德评判。
第一，行为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性。

同样一个行为，既可以是从仁心善性出发的“由仁

义行”，也可以是“行仁义”。 在儒家看来，只有出自

仁心善性的行为，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行为，它是人

们自觉自愿的行为，而“行仁义”的行为是出于道德

规范的强制性而迫不得已做出的行为，缺乏内在仁

心善性的支持，这种行为仅仅是形式上合乎道德。
由此可见，行为与道德品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一个行为既可以真实地反映内在的道德品性，也可

以只是碰巧或者故意与道德品性之间保持外在的一

致性。
第二，行为结果与道德品性之间不具有对应性。

正如第一点所言，具有不同道德品性的人可以做出

同样的行为，同理，具有不同道德品性的人也可能得

到同样的行为结果。 另外，行为结果由于受偶然性

运气的影响，同样一个行为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结果往往用“功”来表示。 如墨子在回

答鲁君如何识人的提问中就说：“吾愿主君之合其

志功而观焉。”（《墨子·鲁问》）这里的“志”表示动

机，而“功”表示结果。 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冉有、子
路等在“事功”方面都非常突出，都在颜回之上，而
颜回早夭，并未在“事功”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 然

而在孔门“四科”的排名当中，颜回却在德行一科中

高居榜首。 颜回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严格要求自己，
即使在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之际他仍然坚守自己的

仁心善性。 通过颜回与孔门其他弟子的对比我们就

能看出，儒家并不是以行为结果来衡量一个人的道

德品性的。 对于儒家来说，真正决定一个人道德品

性的是隐藏在行为背后的仁心善性，是孝亲敬长的

仁爱之心，是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怵惕恻隐之

心，是随时随地都要对他人生死存亡承担责任的奉

献精神。 道德运气论者所列举的违规卡车司机和将

孩子遗忘在浴缸中的粗心父母，在儒家看来都是缺

乏仁心善性的人，他们都没有承担起为他者的责任，
即使他们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的后果，也理应

因为在道德品性上存在不足而遭受道德谴责。 总而

言之，一个人并不会因为其行为侥幸取得成功或不

幸遭受失败就能改变其道德品性，道德品性与行为

及其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道德评价

是对其道德品性的评价而不是对于其行为及其结果

的评价，因此所谓的结果运气并不会影响对一个人

的道德评价。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虽然行为结果并不影响对

于道德品性的评价，但道德品性培养的结果难道也

不会影响对道德品性的评价吗？ 难道这里也不存在

结果运气吗？ 确实，道德修养作为一种行为，同样也

会产生结果，那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成仁”“成人”的
问题。 但道德修养这种行为与其他行为之间的区别

在于：其他行为的结果往往受到人们所不能控制的

因素影响，从而导致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直接

的对应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而道德则并非如此。
道德不受外在偶然性运气的影响，是人所能够控制

的，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

者也”，因此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
述而》）正如前文所言，道德的根基是与生俱来的，
只要我们愿意加以扩充存养就会发展壮大，就会成

长为道德的参天大树，就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这也

是孟子所说的，道德修养是“为长者折枝之类也”，
“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孟子·梁惠王

上》）。 因此，道德养成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

不愿为的问题，只要愿意去做，我们就能取得良好的

结果，而这也是后来王阳明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

行了” ［９］９６、“满街人都是圣人” ［９］１１６ 的原因之所

在。 由此可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之人并不需要结

果运气的加持，其结果是人类本身完全能够加以控

制的。
总而言之，儒家反对将人性的养成交给外部偶

然性的命运，反对以运气的好坏来评价人们道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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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高低。 儒家认为真正反映人们道德水平的不是

被运气所包裹的行为，而是内在的道德品性。 对道

德品性的养成而言，外部环境运气只是助因，不起决

定性作用，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个人的自觉、自
愿以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结　 语

性命之辨是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儒学中的一个重

要议题，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对于道德运气

问题的思考。 “命”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命运，这就

免不了承认运气的影响和决定作用。 不过儒家与道

德运气论者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儒家对于命运进

行了严格的范围限制，认为它只适用于贫富、寿夭等

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的领域，反对将其应用于与内

在人性相关的道德领域。 在儒家看来，善性作为一

种天生的禀赋，是人人都具有的，而且作为一种道德

的萌芽，它并不是道德品性本身，对于人们道德水平

的高低也不具有一锤定音的决定作用，道德品性的

高低是人们后天扩充存养等自身努力的结果，从而

否定了生成运气的决定作用。 虽然在扩充存养德性

的过程中人们也会遭遇环境等偶然运气的影响，但

运气只能影响存养行为，不会影响道德品性本身。
实际上，偶然运气不仅不会影响道德品性，反而是对

道德品性的一种考验，反映了道德品性的成熟、坚定

程度。 因此，性命之辨反映了儒家高度重视人的主

观能动性在道德品性养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儒家不

仅反对道德问题上的命定论，而且有效地封堵了借

助运气、命运为自己不道德进行辩护的借口，从而呼

吁人们为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而努力，这对于现代

社会中总是借口命运不公、运气不佳而自我放弃的

人也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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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ｏｏｋ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ｌｕｃ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ｌｕｃｋ；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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